关于补充借调人选储备库的通知

学校各单位：

因工作需要，学校拟补充借调人选储备库，以便及时遴选人员借调至上级机关相关部门工作，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借调人员条件

1.学校事业编制或执行华大人〔2006〕24号文的人事代理人员。

2.年龄在35周岁以下，熟练使用计算机及日常办公软件。

3.能全职借调工作2年。

二、申报办法

请有借调意愿的个人填写《华侨大学教职工借调意向表》（见附件），经个人签字后，于2015年3月31日前将意向表交人事处人事科（泉州校区李克砌纪念楼309室，厦门校区行政研发大楼1101室），电子版发至：rsk@hqu.edu.cn。联系人：钱三平，电话：0595-22691943。

三、其他事宜

1．借调人员借调工作期间，原单位保留其岗位，对于借调2年及以上人员，学校将视情况为原单位补充相应行政保研人员。

2．借调人员应严格遵守用人单位各项规章，服从用人单位管理，认真完成工作任务，关注学校事业发展。
3.原已报名，但至今未借调的人员，不用重新申报。
附件：华侨大学教职工借调意向表

华侨大学人事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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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版请发送至 rsk@hqu.edu.cn
本人已知晓学校人员借调相关政策，近2年内有借调意愿，愿意服从组织借调安排。

个人签名：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 年  月  日
